
彰化縣呼吸道群聚事件處理流程 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是 

由防疫人員持續監控
於最後一例發病日後

8天無新增個案 

由機構進行自主監控並回報最後一

例發病日後 8天有無新增個案。 

是 

成立群聚 

初步疫調 

經初步疫調由衛生局
確認是否為類流感、上
呼吸道感染及不明原
因發燒等群聚事件 

衛生局接獲人口密集機構通報發生 2人以

上出現疑似呼吸道症狀之住民或工作人

員，且有人、時、地相關性，並填寫機構

呼吸道群聚事件個案監視表(附件 1)。 

排除 
衛生局防疫人員使用季節性
流感防治工作檢核表(附件2)

至機構進行疫情調查 

衛生局填寫群聚事件疫調初報 

評估是否進行預防

性投藥 

結案 

投藥後 

否 

防疫人員配合機
構駐診時間進行
預防性投藥 

否 


